全国青少年科学教育师训计划领导小组
关于上报2006年度科学教育项目工作报告的通知
全师训组[2007]003号
各实验区、实验基地：

      为了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教育部师范司关于加强项目管理的要求，推动项目工作的全面、深入、有效地开展，按照“全国青少年科学教育师训计划”实验区和实验基地管理办法，项目参研单位应随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并每年提交一份详实的年度工作报告。项目办将根据各参研单位开展活动的情况按年度进行资格审核，请参与项目的实验区和实验基地将本单位2006年开展活动情况于3月31日前邮寄至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北京邮政40—210信箱 全国青少年科学教育师训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40），逾期不报者将视情节予以通报直至取消参研单位资格。
联系人：刘基庆       电话：010-51713209    
全国青少年科学教育师训计划领导小组

                                          2007年3月1日
